
 

客戶聲明 

客戶聲明，當客戶於簽署欄內完成簽署或點擊頁面確認，以向高裕證券有限公司 (下稱

“本公司”)提交開戶申請，即代表客戶作出以下聲明： 

 客戶已詳細閱讀確認、同意、接受、明白及願意遵守本公司《客戶協議書》(包括

其附件及附表)的所有條款及條件及其他本公司不時發出或補充之規則或指引之所

有條款及條件(統稱“服務條款”)，並同意及接納受該等條款的約束。 

 關於上述該等條款，客戶已獲邀請尋求獨立法律意見，並完全明白及接受所有該等

條款。 

 客戶知悉及確認本公司已根據客戶所選擇的語言向其提供及解釋《客戶協議書》內

的風險披露聲明。客戶亦確認已獲邀請透過書面途徑提出問題及尋求獨立法律意

見，並確認客戶已完全明白及接受所有上述的風險披露聲明。 

 客戶聲明及確認，所有填寫於開戶表格的資料及其他不時向本公司提供的資料均屬

真實，完全及正確，並已取得客戶協議書及風險披露聲明等文件。 

 客戶同意以電子簽署的方式在申請開戶時或其他時間簽署所需文件，包括但不限於

開戶表格、客戶協議書、風險披露聲明以及其他相關文件。 

 客戶重申本公司或其代理人已獲客戶授權可隨時聯絡客戶之銀行、經紀及任何信貸

諮詢機構，以作評核客戶信貸之用。 

 客戶根據《證券及期貨(客戶款項)規則》(香港法例 571I章)、《證券及期貨(客戶

證券)規則》(香港法例 571H章)及客戶協議書向本公司作出常設授權，授權本公司

按照前述法例及協議處理客戶帳戶內的資產和抵押予長橋的證券。 

 客戶聲明及確認是帳戶的最終及唯一實益擁有人，並完全負責為該(等)帳戶運作所

發出的一切指示。除非客戶已通知本公司有關授權人士的委任及本公司實際收到有

關通知，否則客戶確認帳戶均由客戶操作。 

 


